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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868,513 股。 

  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０7 年 1 月 25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3.2 股股票，非流通股

股东安排的对价总数为 4528.7424 万股股票；   

２、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2006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2006 年 1 月 23 日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

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  

  （１）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东银投资

有限公司做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即：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２）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的额外承诺  

     潍坊市投资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3）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的额外承诺  

     潍坊市投资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公司全体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公司全部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未

发生上市交易或转让的情形。  

  （２）股东额外承诺的履行情况  

①潍坊市投资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未发生上市交易或转让的情

形。  

②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未发生上市交易或转

让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7 年 1 月 25 日；  

  ２、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涉及限售股东 2 家，上市流通股份总

数为 15,868,513 股，分别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7.07

％和 3.86％。  

四、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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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 54,350,599 10,000,599 4.45% 5.35% 2.43% 

2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70,067,914 5,867,914 2.61% 3.14% 1.43%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股 70,162,059 70,162,059 

3、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154,376,291 138,507,778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资者配售股份   

10、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24,538,350 208,669,837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186,810,624 202,679,137 

２、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外资股   

４、其它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6,810,624 202,679,137 

三、股份总数 411,348,974 411,348,974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问题出具了如下结论性意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

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

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七、其他事项  

  １、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之间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 

  ２、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 

  八、备查文件  

  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１月 8 日        


